南投縣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申請作業流程表
 
鄉 鎮 市 公 所





一、受理申請並調查


二、完成初審後造名冊送縣政府核定





縣   政   府





符合：申請表件本府列管建檔


不符合：申請表件退回公所





鄉 鎮 市 公 所





一、通知申請人核定結果


二、按月匯撥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至申請人帳戶





檢具應備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(鎮、市)公所申請


申請書(至鄉(鎮、市)公所或村里辦公室填寫)


私章、相關金融帳戶(包含郵局、農會及銀行等)存摺封面影本


二、其他證明文件（如診斷書、身心障礙手冊影本…等）





不符合





申   請   人





符合








